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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在紫光大楼一层 116 会议室

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赵伟国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6 名实到 6 名，符合《紫光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经审议、逐项表决，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逐项通过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数量的议案 

公司于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

因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已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实施完毕（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60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由 26.51 元/股调整为 26.41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由不超

过 848,736,322 股调整为不超过 851,950,015 股。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授权，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

和资本市场情况，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数

量等进行了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调整后内容如下： 

1、发行数量及发行规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836,819,713 股（含本数）。若公司股票在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数量将根据其认购金额及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

格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对象为九名，具体为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健坤爱清投资有限公司、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

上海华信长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上海华信富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加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国研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1 号员工持

股计划和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2 号员工持股计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所有发

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对象的

具体认购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1 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5,971,223

2 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  543,370,265

3 西藏健坤爱清投资有限公司  9,466,111

4 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  28,398,333

5 上海华信长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5,971,223

6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9,136,690

7 北京国研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971,223

8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期1号员工持股计划 20,257,478

9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期2号员工持股计划 48,277,167

合计 836,819,713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210,040.87 万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收购 H3C Technologies Co., Limited（华三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三”）51%的股权、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紫光数码”）44%的股权、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软件”）49%

的股权（以下统称“标的资产”）、建设云计算机研究实验室暨大数据协同中心项目

及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教育部备案后的《紫光股份有限公

司拟收购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和《紫光股份有



限公司拟收购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涉及的惠普 EG 业务资产组价值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等，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943,100 万元，涉及的 EG 业务资产组的评估值为 157,300

万元。根据公司与 H3C Holdings Limited 签订的附条件交割的《股权购买协议》，本

次收购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价款将受制于《股权购买协议》约定的价格

调整机制，并最终不高于 31 亿美元。 

收购紫光数码 44%股权项目涉及收购苏州高铁新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的 26%股权和苏州澄实佳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持有的 18%股权，

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备案后的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相关方协商确定。根据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后的《紫光股份有限

公司拟收购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 44%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紫光数码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19,300 万元。2015

年 5 月 5 日，紫光数码做出现金分红的股东会决议，现金分红后紫光数码 100%股权

价值在评估值的基础上调减为 105,658.84 万元。鉴于此，经公司与苏州澄实佳业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协商，苏州澄实佳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持有的紫光数码 18%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19,018.59 万元。公司通过挂牌交易程序

确定受让苏州高铁新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紫光数码 26%股权的交易

价格为 27,471.30 万元。 

收购紫光软件 49%股权项目涉及收购无锡弘威盛景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的紫光软件 28%的股权和无锡腾跃东方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紫光

软件 21%股权，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后的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相关方

协商确定。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教育部备案后的《紫光股份

有限公司拟收购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49%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

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紫光软件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71,500 万元。经交易

各方协商确定，无锡弘威盛景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紫光软件 28%股权

转让价格为 20,000 万元，无锡腾跃东方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紫光软件

21%股权转让价格为 15,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金额（万元） 

1 收购香港华三51%股权 1,885,091.62 

2 收购紫光数码44%股权 46,489.89 

3 收购紫光软件49%股权 35,000.00 

4 建设云计算机研究实验室暨大数据协同中心  150,000.00

5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93,459.36

合计 2,210,040.87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若已使用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相关项目的

投资运作，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将用于置换相关银行贷款或已投入的自有

资金。如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资金总额，不足部分将由公

司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若收购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交割时的支付金额高于该项目募集资金

金额，差额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若交割时的支付金额低于

该项目募集资金金额，差额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

其他用途。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赵伟国先生、李中祥先生和杜朋先生作为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该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以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方案为准。 

二、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因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由不超过 2,250,00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2,210,040.87 万元，将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851,950,015 股调整为不超过 836,819,713 股，

公司相应修订《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并编制

了《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三次修订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第三次修订稿）》）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赵伟国先生、李中祥先生和杜朋先生作为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该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逐项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分别与本次发行对象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紫

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健坤爱清投资有限公司、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上海华

信长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上海华信富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国研天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并同意授权公司董

事长赵伟国先生签署。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董事赵伟国先生、李中祥先生和杜朋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合同之补充协议》 

董事赵伟国先生、李中祥先生和杜朋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健坤爱清投资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合同之补充协议》 

董事赵伟国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与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

补充协议》 

董事赵伟国先生、李中祥先生和杜朋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华信长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国研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该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四、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第三次修订稿）

的议案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进行调整，公司对《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第二次修订稿）》进行了修订，并编

制了《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第三次修

订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紫光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第三次修订稿）》） 

表决结果：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 月 14 日 


